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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XINHUA NEWS MEDIA HOLDINGS LIMITED
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09）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告

業績

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截至二
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227,544 201,167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3,224 2,184
員工成本 5 (184,059) (164,405)
折舊及攤銷 (20,008) (20,316)
衍生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4,932 2,006
無形資產減值 11 (32,438) (28,327)
其他經營開支 (51,747) (49,282)
財務成本 6 (8) (31)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0 25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 5 (52,480) (56,747)
所得稅開支 7 (38)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年內虧損 (52,518) (56,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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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已終止業務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溢利 8 (20,324) 652   

年內虧損 (72,842) (56,095)

除稅後之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年內產生之匯兌差額 1,719 671
年內已出售海外業務之重新分類調整 (565) –   

1,154 671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71,688) (55,424)   

下列人士應佔（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70,588) (56,569)
非控股權益 (2,254) 474   

(72,842) (56,095)   

下列人士應佔年內全面（虧損）╱收入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69,878) (56,247)
非控股權益 (1,810) 823   

(71,688) (55,424)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9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業務 (0.0542)港元 (0.0457)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0.0402)港元 (0.046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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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3,784 7,878
商譽 10 – 22,960
無形資產 11 63,813 108,65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615 535  

非流動資產總值 88,212 140,023  

流動資產
存貨 142 15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40 1,265
衍生金融資產 – 2,006
貿易應收賬款 12 33,488 39,258
預付賬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8,607 37,898
已抵押定期存款 13 10,506 10,022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57,001 62,683  

139,984 153,283
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 – 24,463  

流動資產總值 139,984 177,746  

負債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4 4,162 4,51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32,582 28,260
來自一名董事貸款 2,015 –
應付融資租賃 57 52
應付稅項 320 219  

39,136 33,048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直接有關之負債 – 15,763  

流動負債總值 39,136 48,811  

流動資產淨值 101,848 128,93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89,060 268,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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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負債
來自一名董事貸款 7,576 –

應付融資租賃 – 57

長期服務金撥備 2,290 1,510

遞延收入 6,071 6,423  

非流動負債總值 15,937 7,990  

淨資產 173,123 260,968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5 13,023 13,023

儲備 163,487 233,930  

176,510 246,953

非控股權益 (3,387) 14,015  

權益總額 173,123 26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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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 編製基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主板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條文編製。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另有說明外，
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所有數值均約整至最接近之千位數（「千港元」）。

能取得之已終止業務賬目及記錄有限

誠如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
二十八日之公告所披露，本集團與獨立第三方訂立協議，以出售泛亞世紀控股有限公司（「泛
亞世紀控股」）及其附屬公司泛亞世紀投資有限公司及上海國容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上海國
容」）（統稱為「泛亞集團」）之全部股權。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完成（「出售日
期」）。

於出售事項後，本集團與上海國容主要管理人員及其會計人員失去聯絡，因此無法獲取上
海國容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起至出售日期止期間之賬目及記錄。據此，有關限制之影響
於下文列述。

首先，於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時，本集團未能
妥善入賬泛亞集團之財務影響，以及無法令彼等自身信納有關已終止業務出售交易及相關
披露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處理方法。本公告附註8披露上海國容之財務
資料，內容乃取自上海國容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之最近期可取得財務資料。本公司董
事（「董事」）目前仍在竭盡所能獲取上海國容全部財務及業務記錄。

此外，於本集團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完成收購泛亞集團（「收購事項」）時，本集團獲得
泛亞集團賣方泛亞世紀顧問有限公司（「賣方」）提供溢利保證（「溢利保證」）。詳情請參閱本公
司日期為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之公告。

根據溢利保證，倘泛亞集團於收購事項日期起計12個月期間（「溢利保證期間」）之實際純利低
於10,000,000港元，賣方須向本集團支付，金額等同10,000,000港元與實際純利之差額之51%。
倘泛亞集團錄得淨虧損，賣方須向本集團付款，金額等同 10,000,000港元與淨虧損絕對值之
總和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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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之最近期可取得財務資料，泛亞集團未能達成溢利
保證。根據收購事項之協議所載合約條款，本集團有權獲得補償，金額估計約為6,938,000港
元。有關溢利保證之補償須待泛亞集團刊發經審核賬目後，方可作實。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公告。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由於本集團未能取得可靠證據，董事目前無法確定：(a)賣方
應付之溢利保證補償公平值之準確性；及 (b)衍生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之準確性。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有關附屬公司
之財務報表乃於與本公司相同之報告期間按一致之會計政策編製。附屬公司之業績自收購
日期起綜合入賬，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得控制權之日，並一直綜合入賬，直至該控制權終止
之日為止。所有集團內公司間之結餘、交易及集團內公司間交易產生之未變現損益及股息
已於編製綜合賬目時全數對銷。

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的各部份乃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附屬公司之全面收益
總額乃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及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虧絀結餘。

不會導致失去控制權之附屬公司權益變動乃入賬為股本交易。本集團權益及非控股權益的
賬面值經已調整，以反映其於附屬公司的相關權益變動。非控制性權益經調整之金額與已
付或已收代價之公平值間之差額直接於權益確認，並歸屬於本公司擁有人。

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即終止確認 (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
債；(ii)任何非控股權益之賬面值及 (iii)於權益內記錄之累計匯兌差額；及確認 (i)所收代價之
公平值；(ii)所保留任何投資之公平值及 (iii)損益表中任何因此產生之盈餘或虧絀。先前於其
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之本集團應佔部份重新分類至損益表或保留溢利（如適用）。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應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報表所用者一致，惟以下所述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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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年度，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對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開始之財務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對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合營安排及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披露：過渡性指引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投資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對銷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披露－金融資產與金融負債之對
銷。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規定實體披露以下有關資料：

(a)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抵銷之已確認金融工具；及

(b) 受限於可執行之淨額結算主協議或類似安排之已確認金融工具，不論有關金融工具是
否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抵銷。

由於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抵銷安排或任何淨額結算主協議，應用有關修訂本對綜合財務報
表中的披露或當中的已確認金額並無重大影響。

有關綜合賬目、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一組共五項有關綜合賬目、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的準則，
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綜合財務報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12號於其他實體之權益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獨立
財務報表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於聯營公司及合資企業之投資，連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有關過渡
指引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不適用於本集團，因其只針對獨立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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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該等準則之影響載列如下。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了部分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針對綜合財
務報表之處理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0號更改控制權的定義，致使投資者 (a)對被投資者擁有權力；(b)擁有參與被投資者業
務所得可變回報之風險或權利；及 (c)能夠利用其於被投資者之權力來影響其回報時，擁有
被投資者之控制權。所有該等三項條件須同時滿足，投資者方對被投資者擁有控制權。控制
權先前被定義為有權規管實體之財務及營運政策以從其業務中獲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已加入額外指引，以闡釋投資者何時對被投資方擁有控制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

號載有若干與本集團相關之指引，以處理擁有被投資方不足 50%投票權之投資者是否對被
投資方擁有控制權。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而一項相關詮釋香
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合資企業非貨幣貢獻所載之指引已納入香
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號闡釋如何對由兩名或以
上人士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共同安排作出分類及入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
安排僅分為兩類－合營業務及合營企業。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對共同安排之分類，乃經
考慮共同安排之結構、法律形式、安排訂約方協定之合約條款及其他相關事實及情況後，
基於共同安排各方之權利及責任而釐定。合營業務為一項共同安排，據此對安排擁有共同
控制權之各方（即合營經營者）對與該安排有關之資產及負債均享有權利及負有責任。合營
企業為一項共同安排，據此對安排擁有共同控制權之各方（即合營方）對該安排之淨資產享
有權利。過往，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有三種共同安排－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業務及共同
控制資產。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對共同安排之分類，主要基於安排之法律形式釐定（例如透
過獨立實體設立之共同安排入賬列作共同控制實體）。

合營企業與合營業務之初始及其後會計處理方法均有所不同。於合營企業之投資乃採用權
益法（不再容許採用比例綜合法）入賬。於合營業務之投資之入賬方法為各合營經營者均確
認其資產（包括其對任何共同持有資產應佔之份額）、其負債（包括其對任何共同產生負債應
佔之份額）、其收益（包括其對出售合營業務產生之收益應佔之份額）及其開支（包括其對任
何共同產生開支應佔之份額）。各合營經營者根據適用準則就其於合營業務之權益將資產及
負債以及收益及開支入賬。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新披露準則且適用於在附屬公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或非
綜合結構實體擁有權益之實體。整體而言，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導致於綜合財務
報表作出更廣泛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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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號確立有關公
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之單一指引來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公平值計量規定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允許公平值計
量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以及公平值計量之披露，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範圍內以股份支付之交易、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範圍內之租賃交
易，及與公平值有若干相似之處但並非公平值之計量（如就計量存貨而言之可變現淨值或就
減值評估而言之使用價值）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將一項資產之公平值界定為在現行市況下於計量日期在主要市場
（或最有利之市場）進行之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可收取之價格（或在釐定負債之公平值時，則
為轉讓負債所支付之價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所指之公平值指平倉價，而不論該價
格是否可直接觀察或使用另一估值技術估計所得。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包括廣
泛之披露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規定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起推延應用。此外，已針對有關實體
頒佈特定過渡條文，致使該等實體在提供首次應用此項準則前之期間的比較資料時，毋須
應用此項準則所載之披露規定。根據該等過渡條文，本集團並無就二零一二年比較期間作
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所規定之任何新增披露。除須作出額外披露外，應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3號對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之金額並無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修訂本引入全面收益
表及收益表之新術語。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全面收益表」更名為「損益及其
他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更名為「損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本）保留於一個單獨
報表或於兩個獨立但連續之報表內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選擇。然而，香港會計準則
第1號（修訂本）要求於其他全面收益部份作出額外披露，致使其他全面收益項目分類為兩個
類別：(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表之項目及 (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
至損益表之項目。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所得稅須根據相同基礎分配－修訂本並無更改以除
稅前或除稅後之方式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選擇。該等修訂本已予追溯應用，因此，其他
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方式已作修訂以反映該等變動。

除上述有關呈列方式之變動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對損益、其他全面收益及
全面收益總額概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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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包括多項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修訂。該等修訂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之修訂包括：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財務報表之呈列；

•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物業、廠房及設備；及

•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金融工具：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規定，實體對會計政策變動作出追溯，或追溯重列或重新分類，須呈列
上一期間期初之財務狀況表（第三個財務狀況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澄清，只有
在追溯應用、重列或重新分類對第三個財務狀況表之資料構成重大影響之情況下，實體才
須呈列第三個財務狀況表，而第三個財務狀況表毋須隨附相關附註。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修訂本）澄清，零部件、後備設備及使用中設備一旦符合香港會計準則
第16號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定義，則應分類為物業、廠房及設備，否則應分類為存貨。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澄清，向股本工具持有人所作分派的所得稅以及股權交易的
交易成本，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入賬。

除上述者外，應用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對本集團本年度及先前年度之綜合財務
表現及狀況造成重大影響。因此，毋須就先前期間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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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尚未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
過渡性披露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對沖會計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7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
修訂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修訂本） 收購合營業務權益之會計處理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4號 規管遞延賬目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38號

折舊及攤銷之可接受方法之澄清 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 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1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 衍生工具之更替及對沖會計之持續 1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1號

徵費 1

1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但可供採納
5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除少數例外情況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零九年頒佈）引入財務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規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9號（於二零一零年修訂）包括有關財務負債之分類及計量之規定以及取消確認
之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之所有已確認財務資產其後將按攤
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尤其是就以收取合約現金流為目的之業務模式持有之債務投
資，及擁有純粹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合約現金流之債務投資，一般於其後
申報期末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於其後會計期末按公平值計
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實體可作出不可撤回選擇於其他全面收益呈
列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之其後公平值變動，而一般僅於損益內確認股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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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計量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規定除非於其
他全面收益中呈報該負債之信貸風險改變之影響會於損益中產生或擴大會計錯配，否
則，因負債之信貸風險改變而引致金融負債公平值金額的變動乃於其他全面收益中呈
列。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引致之公平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內。根據香港會
計準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的公平值變動，乃全數於損益中
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修訂本） － 投資實體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修訂本）界定一家投資實體，並要求符合投資實體定義的呈報實
體不對其附屬公司綜合入賬，但須於其財務報表以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方法計量其附屬公
司。

為符合作為一家投資實體的資格，該呈報實體須為：

• 從一名或以上的投資者獲取資金，並向其投資者提供專業投資管理服務；

• 向其投資者承諾，其業務目的純粹為將資金投出，並從中獲取資本增值、投資收益或
同時兩者作為回報；及

• 按公平值基準計量及評估其絕大部分投資的表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已作出後續修訂，以為投資實體引進新的
披露規定。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號（修訂本）澄清有關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規定之現有應用問題。具
體而言，修訂本澄清了「現時擁有法律上可強制執行權利以抵銷」及「同步變現及結算」之涵
義。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非金融資產可收回金額之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本）在相關現金產生單位（現金產生單位）並無減值或減值撥回之
情況下，取消已獲分配商譽或其他具有不確定可使用年期之無形資產之現金產生單位可收
回款項披露之規定。此外，有關修訂規定，當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按其公平值
減出售成本釐定時，須對有關公平值層級、主要假設及估值技術作額外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衍生工具更替及對沖會計之持續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本）放寬當衍生對沖工具在若干情況下更替時終止延續對沖會計
法之規定。該等修訂亦澄清，任何由更替所引起的衍生對沖工具公平值變動應包括在對沖
有效程度評估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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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1號徵費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21號徵費處理何時將支付徵費之負債確認的問
題。該詮釋界定何謂徵費，並訂明產生有關負債之責任事件是指法律所指出觸發支付徵費
的活動。該詮釋提供有關不同徵費安排應如何入賬的指引，特別是其澄清了經濟強制或以
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均不意味著一個實體目前負有支付徵費的責任而有關責任將會
因為在未來期間經營而被觸發。

本集團正在評估上述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初次應用時的潛在影響，但尚未可確定上述
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是否對本集團及本公司的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根據其產品及服務劃分業務單位，並擁有以下四個可呈報經營分部：

(a) 清潔及相關服務分部，為辦公室大廈、公眾地方及住宅地區提供清潔及相關服務；

(b) 醫療廢物處理業務分部，為醫院提供非焚燒醫療廢物處理服務；

(c) 電視屏幕播放業務分部，提供於電視屏幕公共播放資訊及廣告之服務；及

(d) 廢物處理業務分部，提供有機廢物處理及銷售所產生的副產品。

管理諮詢服務分部從事提供投資管理及諮詢服務，為醫院提供管理解決方案及銷售醫療設
備。此分部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收購，並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售出。此分部已
於出售後分類為已終止業務。有關出售附屬公司，請參閱本公告附註16；有關已終止業務，
請參閱本公告附註8。

管理層分別監控本集團各經營分部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業績評估之決策。分部
業績以可呈報分部業績評估，其計量經調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經調整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計量與本集團之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除稅前虧損一致，惟本集
團之利息收入、衍生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就無形資產及商譽於損益確認之減值虧損、
財務成本、來自本集團金融工具之減值虧損已不計入有關計量。

分部資產不包括已抵押存款、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及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資產，因為該等
資產以集團形式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來自董事貸款、應付融資租賃、未分配總辦事處及公司負債，此乃由於該等
負債以集團形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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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間並無進行任何銷售及轉讓。

以下為本集團按可呈報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清潔及相關服務 電視屏幕播放業務 醫療廢物處理 廢物處理 小計 管理諮詢服務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源自外間客戶之服務收入 218,223 193,109 742 1,003 8,508 7,055 71 – 227,544 201,167 430 4,336 227,974 205,503
其他收入及收益 1,717 803 1 33 841 515 529 197 3,088 1,548 – – 3,088 1,548              

總計 219,940 193,912 743 1,036 9,349 7,570 600 197 230,632 202,715 430 4,336 231,062 207,051              

分部業績 6,453 4,729 (20,028) (25,113) 2,556 1,844 (4,364) (2,327) (15,383) (20,867) (4,921) 864 (20,304) (20,003)        

對賬：
利息收入 135 637 7 7 142 644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0 257 – – 80 257
未分配開支 (9,798) (10,422) – – (9,798) (10,422)
衍生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4,932 2,006 – – 4,932 2,006
就下列項目在損益表中確認
之減值虧損：
無形資產 * (32,438) (28,327) – – (32,438) (28,327)
商譽 – – (9,960) – (9,960) –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 – (5,450) – (5,450) –
財務成本 (8) (31) – – (8) (31)      

除稅前（虧損）╱溢利 (52,480) (56,747) (20,324) 871 (72,804) (55,876)
所得稅開支 (38) – – (219) (38) (219)      

年度溢利╱（虧損） (52,518) (56,747) (20,324) 652 (72,842) (56,095)      

* 與電視屏幕播放業務分部相關之無形資產的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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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部資料︰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業務  
清潔及相關服務 電視屏幕播放業務 醫療廢物處理 廢物處理 小計 管理諮詢服務 總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62,873 55,855 121,282 138,119 21,047 19,102 22,139 24,463 227,341 237,539 – 53,464 227,341 291,003

對賬：
商譽 – 22,960 – – – 22,96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615 535 – – 615 535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 240 1,265 – – 240 1,265
衍生金融資產 – 2,006 – – – 2,006
分類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 (24,463) – – – (24,463)      

總資產 228,196 239,842 – 53,464 228,196 293,306      

分部負債 27,272 23,084 3,969 3,422 7,057 7,049 7,127 5,113 45,425 38,668 – 7,374 45,425 46,042

對賬：
應付融資租賃 57 109 – – 57 109
來自一名董事貸款 9,591 10,650 – – 9,591 10,650
與分類為持作出售資產直接
有關之負債 – (15,763) – – – (15,763)      

負債總額 55,073 33,664 – 7,374 55,073 41,038      

其他分部資料：
資本支出 741 578 316 497 151 155 – 81 1,208 1,311 – – 1,208 1,311
折舊及攤銷 711 585 15,003 18,325 1,441 1,406 2,853 – 20,008 20,316 201 232 20,209 20,548
就下列項目在損益表中確認
之減值虧損：
無形資產 – – 32,438 28,327 – – – – 32,438 28,327 – – 32,438 28,327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80 257 – – – – – – 80 257 – – 80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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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間客戶之收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18,964 194,113

中國大陸 8,580 7,054  

227,544 201,167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54,498 101,677

中國大陸 33,714 38,346  

88,212 140,023  

上文所述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資料及非流動資產資料乃分別根據客戶及資產所在地而
劃分。

主要客戶之資料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收入中約58,862,000港元（二零一
三年：59,365,000港元）乃來自清潔及相關服務分部，其亦為本集團最大單一客戶之收入。此
外，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約53,609,000港元（二零一三年：41,167,000港元）
來自另一名貢獻本集團收益10%或以上的客戶（二零一三年：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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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即本集團之營業額，指所提供服務及銷售貨品之發票淨值。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
務之收入、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入
清潔及相關服務費收入 218,223 193,109

電視屏幕播放業務收入 742 1,003

醫療廢物處理收入 8,508 7,055

廢物處理收入 71 –  

227,544 201,167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135 636

遞延收入攤銷* 474 462

已收管理費 60 68

其他收入 2,555 1,018  

3,224 2,184  

* 就醫療廢物處理購置物業、廠房及設備而收取之各項政府補貼。此等補貼並無未達致
之條件或或然情況。



– 18 –

5.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下列各項：

本集團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業務

持續
經營業務

已終止
業務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經重列）

提供服務成本 * 193,669 194 175,408 2,719

核數師酬金 1,062 – 1,021 –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最低租金付款 1,466 325 2,608 62

已擁有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7,302 201 4,167 232

已租賃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8 – 48 –

無形資產攤銷 11 12,658 – 16,101 –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其他福利 174,954 107 156,342 10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7,512 18 6,787 18

長期服務金撥備 532 – 401 –

未提取有薪假期撥備 1,061 – 875 –    

僱員福利開支總額 184,059 125 164,405 120    

無形資產減值 11 32,438 – 28,327 –

商譽減值 10 – 9,960 – –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16 – 5,450 – –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虧損 138 279 341 –    

* 提供服務成本包括就提供服務（已計入上述僱員褔利開支）產生之僱員褔利開支約
163,56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49,058,000港元）。



– 19 –

6. 財務成本

財務成本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透支之利息 – 19

融資租賃之利息 8 12  

8 31  

所有財務成本僅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7.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 –

中國內地 38 219  

38 219  

年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稅項 38 –

年內來自已終止業務之稅項 8 – 219  

38 219  

由於年內本集團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三
年：零）。

中國內地附屬公司已根據年內於中國內地產生的應課稅溢利就企業所得稅計提撥備（二零
一三年︰零）。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附屬公司須按其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25%繳納
中國企業所得稅。

8. 已終止業務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訂立協議，以出售泛亞世紀控股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以
及泛亞世紀控股結欠本集團之不計息股東貸款全額。泛亞集團為本集團經營管理諮詢服務
業務。出售事項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緊隨簽立協議後完成，本集團自當日起不再持
有任何泛亞世紀控股之已發行股本。已出售資產及負債之詳情及出售事項損益之計算於本
公告附註16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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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於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來自已終止業務之（虧損）╱溢利載列如下：

附註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30 4,336

其他收入及收益 7 7

商譽減值虧損 (9,960) –

開支 (5,351) (3,472)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除稅前（虧損）╱溢利 (14,874) 871

稅項 7 – (219)  

年內（虧損）╱溢利 (14,874) 652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16 (5,450) –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溢利 (20,324) 652  

下列人士應佔來自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
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18,228) 330

非控股權益 (2,096) 322  

(20,324) 652  

來自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溢利包括：
已擁有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201 23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279 –  

9. 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乃按本公司普通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以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1,302,286,040股（二零一三年：1,237,003,541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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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尚未行使認股權證及購股權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有反攤薄影響，故毋須對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就攤薄作出
調整。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計算乃根據：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溢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本公司普通股權
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業務 (70,588) (56,569)

–已終止業務 (18,228) 330

–持續經營業務 (52,360) (56,899)  

股數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年內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302,286,040 1,237,003,541  

根據已終止業務之年內虧損 20,32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收益652,000港元）及每股基本及攤
薄盈利之分母計算，已終止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每股 0.0140港元（二零一三年︰收
益每股0.0017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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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商譽

本集團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39,185

年內收購附屬公司 22,960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62,145

年內出售附屬公司 (22,960)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9,185 

累計減值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39,185

年內確認之減值虧損 9,960

年內出售附屬公司 (9,960)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9,185 

賬面值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2,960 

商譽乃分配至本集團根據以下業務分類識別之現金產生單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管理諮詢服務 – 22,960
醫療廢物處理 – –  

– 22,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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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無形資產

本集團

醫療廢物處理 免費播放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33,995 151,286 185,281

添置 150 – 150

匯兌調整 231 – 231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34,376 151,286 185,662

添置 5 – 5

匯兌調整 645 – 645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5,026 151,286 186,312   

累計攤銷及減值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19,837 12,607 32,444

年內攤銷 972 15,129 16,101

年內減值 – 28,327 28,327

匯兌調整 140 – 140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20,949 56,063 77,012

年內攤銷 998 11,660 12,658

年內減值 – 32,438 32,438

匯兌調整 391 – 391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2,338 100,161 122,499   

賬面值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2,688 51,125 63,813   

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3,427 95,223 108,650   

董事已於報告期末審閱賬面值，並確認約32,43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8,327,000港元）無形
資產須予減值，因為預測期間之預期收入較原現金流預測為少，導致使用價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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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賬款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33,488 39,258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主要為信貸。信貸期限一般為期30日，與本集團有悠久業務關係
客戶之信貸期則延長至90日。本集團力求嚴格控制未償還應收賬款，並由管理層定期檢討
拖欠賬目。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賬款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採用其他信貸提升措施。
貿易應收賬款毋須計息。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收賬款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19,243 16,234

31至60日 10,434 9,190

61至90日 3,434 3,491

91至120日 273 10,018

120日以上 104 325  

33,488 39,258  

13. 已抵押定期存款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的銀行融資乃透過抵押本集團若干定期存款約10,506,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10,022,000港元）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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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賬款

於報告期末之貿易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計算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30日內 2,566 1,490

31至60日 1,254 842

61至90日 49 45

90日以上 293 2,140  

4,162 4,517  

貿易應付賬款乃不計息及一般以30日信貸期結算。

15. 股本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2,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20,000 20,000  

已發行及繳足：
1,302,286,040股（二零一三年：1,302,286,040股）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3,023 1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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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售附屬公司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訂立協議，以出售泛亞世紀控股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以
及泛亞世紀控股結欠本集團之不計息股東貸款全額。泛亞集團為本集團經營管理諮詢服務
業務。出售事項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緊隨簽立協議後完成，本集團自當日起不再持
有泛亞世紀控股及泛亞世紀投資有限公司之任何已發行股本及上海國容投資諮詢有限公司
之51%股本。

按以下方式結付之總代價：

千港元

現金代價 29,000 

已出售資產淨值之賬面值列載如下：

附註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2

商譽 13,000

貿易應收賬款 5,708

預付賬款、訂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35,583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6,751

貿易應付賬款 (2,014)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5,626)

應付稅項 (3,447) 

已出售資產淨值 50,607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千港元

已收代價 29,000

已出售資產淨值 (50,607)

解除匯率波動儲備 565

非控股權益 15,592 

出售附屬公司虧損 ８ (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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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如下：

(a) 本集團已就其向不同客戶提供之若干服務，簽訂總額為4,91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4,838,000港元）之履約保證。

(b)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僱傭條例就日後可能須向僱員支付之長期服
務金而產生之或然負債，可能涉及最高金額約4,22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830,000港
元） 。該或然負債之產生乃於報告期末，部份本集團現任僱員已達僱傭條例規定之服
務年資，倘於若干情況下終止受僱，該等僱員將合資格領取長期服務金。於二零一四
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就該等款項於綜合財務狀況表作出約2,290,000港元（二零一
三年：1,510,000港元）撥備。

(c) 本集團或於日常業務中，不時涉及由僱員或第三方申索人就其所蒙受人身傷害而提出
之訴訟。本集團設有保險保障，而董事認為，就現有證據顯示，於二零一四年及二零
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保險足以應付任何該等現有之索償。

18. 承擔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物業、廠房及設備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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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獨立核數師報
告之摘錄

保留意見之基礎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出售日期」），　貴集團出售於泛亞世紀控股有限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泛亞集團」）之全部股權，而泛亞集團已被分類為已終止業
務。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所解釋，　貴集團於出售後未能取得泛亞集團之會計
記錄，且　貴集團已就編製其綜合財務報表，根據泛亞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
日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期間的未經審核中期賬目，入賬作為已終止業務。根
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泛亞集團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直至出售日期應予綜合入
賬。由於沒有泛亞集團由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直至出售日期期間的財務資料，故
吾等未能就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表及綜合財務報表之相關披露資料所載列之已終止業務虧損約 20,324,000港
元，取得充份適當的審核憑證。

誠如綜合財務報表附註3所解釋，　貴集團有權收取於二零一二年收購泛亞集團
（已於　貴集團之綜合財務狀況表中入賬作為衍生金融資產）有關之保證溢利所產
生之補償（「補償」）。該衍生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須根據泛亞集團之財務資料釐
定。如上文所述，在沒有泛亞集團財務資料的情況下，吾等未能就　貴集團於二
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所載之補償金額約6,938,000港元；以及
就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所
載之衍生金融資產之公平值變動約4,932,000港元取得充份適當的審核憑證。

因此，吾等未能釐定該等金額是否需要作出任何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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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見

吾等認為，除「保留意見之基礎」一段所述事項可能產生之影響外，綜合財務報表
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與公允地反映了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一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的業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虧損及現金流，並已按照
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妥為編製。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營運業績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約為
227,54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01,167,000港元），較去年上升 13.1%。本集團來自
持續經營業務的虧損約為52,51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56,747,000港元）。清潔及相
關服務業務錄得溢利約 6,453,000港元，醫療廢物處理業務錄得溢利約 2,556,000港
元，廢物處理業務則錄得虧損約4,364,000港元，而電視屏幕播放業務錄得虧損約
20,028,000港元，其中11,660,000港元乃來自與新華通訊社亞太總分社有限公司（「亞
太總分社」）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所訂立的合作協議（「合作協議」），就有
關電視屏幕播放業務所授出之免費播放權的無形資產攤銷。鑑於電視屏幕播放業
務表現未如理想，該確認減值虧損約32,438,000港元。

管理諮詢服務業務已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出售，而其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
月二十八日（即出售日期）止期間錄得虧損約4,921,000港元。

財務回顧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及已抵押定期存款合
共約67,507,000港元（二零一三年：72,705,000港元），而流動比率（不計入已終止業
務）為3.58（二零一三年：4.64）。本集團之淨資產約為173,12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260,96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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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銀行借貸。但本集團有一項應付融
資租賃及來自一名董事貸款，分別約為57,000港元及約9,591,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分別為109,000港元及10,650,000港元），故負債比率，即應付融資租賃及來自一名
董事貸款與股東權益之比率為 5.6%（二零一三年：4.1%）。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本集團之股東權益約為173,12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60,968,000港元）。

本集團採取審慎之現金管理及風險控制措施。有關清潔相關服務業務及電視屏幕
播放業務之收入、開支及資本開支以港元（「港元」）結付，而醫療廢物處理業務、廢
物處理業務及醫療諮詢服務業務之收入、開支及資本開支則以人民幣（「人民幣」）
結付。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計值。

由於醫療廢物處理業務之未來收入（以人民幣計值）可抵銷日後之負債及開支，故
可減低有關人民幣匯率波動之外幣風險。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乃以本集團若干定期存款約
10,50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0,022,000港元）作抵押取得。

業務回顧

電視屏幕播放業務

本集團連同亞太總分社將重新集中業務發展於電視屏幕播放業務。新華通訊社為
本集團提供之獨家新聞節目，涵蓋財經、體育、娛樂、生活時尚及世界時事，該等
節目在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港鐵」）所運營的往來廣州東站與香港兩地的直通列車
及在港鐵紅磡出境大堂保持運作順暢。該等新聞節目亦在香港國際機場（「香港機
場」）離境閘口、上環新紀元廣場、銅鑼灣駱克道及灣仔軒尼詩道等香港多個不同
地點播放，並同樣地保持運作順暢。

於年內，本集團分別委任俞光先生為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及季為先生為營運總
監（「營運總監」），負責拓展電視屏幕播放業務及其營運。截至目前，本集團與中
國最大的箱包生產商之一－祥興（福建）箱包集團有限公司（「祥興」）簽訂大型廣告
協議。合約價值約為每年30,000,000港元，並設有額外重續一年的選擇權。合約之
潛在代價總值約為60,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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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集團亦致力與香港及中國之頻媒代理商接觸，商討共享LED屏幕駐點的
合作事宜，以增加播放頻道及降低初期投資成本。

根據合作協議，亞太總分社已承諾，來自電視屏幕播放業務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經營收
益將分別不少於 30,000,000港元及 100,000,000港元（「收益承諾」）。由於收益承諾未
能實現，有關彌補事宜之磋商仍在進行，惟各方已於洽談主要彌補條款方面取得
進展。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再刊發公佈。本公司預期快將與亞太總分社達成協議。

清潔及相關服務

本集團為香港綜合清潔服務供應商。本集團一直從事清潔業務、蟲鼠防治及其他
專門清潔服務，已有超過 35年往績，在此等範疇累積豐厚知識及廣泛經驗。本集
團善用現有的資源參與許多大型清潔服務項目，並從中增進業務的實力及經驗。
憑藉本集團雄厚的實力、充滿熱忱的管理團隊及穩定的勞動力，即使在本年度市
場競爭激烈及面對重重挑戰的情況下，仍能維持增長。

本集團於本年度取得一間上市物業發展商的合約，向其位於港島東的高級辦公大
樓提供清潔及相關專業服務。此外，本集團亦獲委任為港島南的豪華住宅屋苑的
清潔服務承包商。

本集團同時亦準備就緒，能隨時向一間海外物業發展商提供清潔及其他相關專業
服務，為其位於九龍核心地段及分佈於港島南區各處的豪宅、連棟房屋及獨立洋
房提供清潔、蟲鼠防治及石材整理保養及修復。

本集團亦已訂立三份合約，為香港其中一間大型航空公司廚房提供廚具清潔服
務，及為其總部提供一般清潔服務。該等合約已於報告年度內重續兩年。

本集團亦獲續聘向九龍灣一間著名購物中心及一間工業中心提供清潔、蟲鼠防治
及廚餘回收服務，為期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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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亞洲市場發展的雲石保養及修復產品銷量持續上升，反映產品於市場上獲得
越來越多的稱許。

政府於二零一三年五月發表了一份可持續利用資源的藍圖。當中載有（其中包括）：
動員社會減少城市固體廢物、收集及回收廚餘，以減輕堆填區的壓力，將列為未
來十年環保目標之一。憑藉過往數年就回收程序處理技術的廣泛研究及發展，本
集團於報告年度，就有關活動與多個住宅屋苑及學校合作及向其提供服務。本集
團將於此領域內繼續前行。

醫療廢物處理業務

就醫療廢物處理業務方面，本集團位於中國四平市及綏化市的兩間醫療廢物處理
廠，於報告年度均運作暢順。

廢物處理業務

誠如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八日之公告，本集團與獨立國有企業已就終止本集團在中
國江蘇省沭陽縣一間廢物處理廠的投資磋商達成共識。本集團現正就此項投資尋
求其他選擇。

管理諮詢服務業務

誠如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公告，本集團出售其於泛亞集團之全部權益，總
代價約為29,000,000港元。本集團認為管理諮詢業務為非核心資產，並不適合本集
團現行之雙線業務模式。透過出售該業務，本集團可將其資源悉數重新分配至現
有的主要業務分部。

根據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有關收購泛亞世紀控股股份之協議，倘泛亞集團
於完成日期起計十二個月期間的實際純利，低於10,000,000港元，則代價可予下
調。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止十二個月期間，泛亞集團的實際虧損淨額為
3,604,000港元。因此，代價已作調整，而本集團有權自賣方取得款項約6,938,000港
元（此款項有待最終審核）。管理層將在最終應收款項審定後，就付款與賣方展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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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電視屏幕播放業務

繼委任新行政總裁及營運總監，加上本集團重新定焦後，電視屏幕播放業務前景
明朗。目前，附屬公司於香港多處地點設置LED屏幕駐點，遍佈人流最密集的地
區，例如香港機場、港鐵紅磡站、上環、灣仔及銅鑼灣。

集團重新定焦於電視屏幕播放業務後，與祥興簽立一份重要廣告協議，每年代價
約為30,000,000港元，並設有額外重續一年的選擇權，即協議潛在代價總值約為
60,000,000港元。本集團將與亞太總分社全面合作，尋求與其他廣告預算相近的大
型中國企業合作。

此外，本集團現正進行磋商，爭取收購多個中國人流密集的地區的LED屏幕駐點
以增加LED屏幕駐點的供應。潛在項目均位於北京、上海、深圳及廣州等中國一
線城市，為增加對潛在客戶的吸引力，公司將擴大廣播網絡的覆蓋，以最大限度
幫助廣告客戶貼近其目標的受眾群。

本集團於未來兩年將專注並致力擴展於香港及中國的廣播網絡。自二零一六年
起，本集團將借助亞太總分社的龐大網絡，擴展其廣播業務至其他亞太地區，如澳
門、韓國及日本。此業務擴展計劃不僅滿足中國企業尋求開拓國際市場的需求，
同時亦滿足國外企業尋求進入中國市場的需求。

本集團將與亞太總分社充分合作，盼藉此全面把握及發揮免費播放權之獨有價
值，繼而將電視屏幕廣播業務發展成為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

清潔及相關服務

展望將來，由於人口老化所致，預期低技術勞工短缺問題持續，故長遠而言仍屬
一大挑戰。本集團於過往幾年披荊斬棘，推出一系列高效措施，深信未來亦能奏
響凱歌。此外，本集團將繼續定期與客戶就人力資源是否足夠進行聯合檢討，並
與客戶共同分享生產力提升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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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與客戶及香港社會各界分享有機廢料分類及回收方面的豐富知識
及經驗。本集團承諾承擔社會責任，努力為社會和下一代塑造綠色生活環境。

醫療廢物處理業務

位於四平市及綏化市的兩間醫療廢物處理廠已完成建設，預期將繼續順暢經營。
因此，本集團預期醫療廢物處理業務日後將繼續為本集團帶來收入。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股東派付任何股息（二零一
三年︰零）。

或然負債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之或然負債如下：

(a) 本集團已就其向不同客戶提供之若干服務，簽訂總額約4,914,000港元（二零一
三年：4,838,000港元）之履約保證。

(b)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僱傭條例就日後可能須向僱員支付
之長期服務金而有或然負債，可能涉及最高金額約4,227,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2,830,000港元）。該或然負債之產生乃於報告期末，部份本集團現任僱員
已達僱傭條例規定之服務年資，倘於若干情況下終止受僱，該等僱員將合資
格領取長期服務金。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就該等款項於簡
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作出約2,29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510,000港元）撥備。

(c) 本集團或於日常業務中，不時涉及由僱員或第三方申索人就其所蒙受人身傷
害而提出之訴訟。本集團設有保險保障，而董事認為，就現有證據顯示，於二
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保險足以應付任何該等現有之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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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合共1,609名僱員（二零一三年：1,519名）。
於回顧期間，員工成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及退休金供款淨額）為184,059,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164,525,000港元）。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培訓，使其掌握最新技術。

薪酬乃根據員工之工作性質、工作經驗及市場水平而定，僱員可按其表現，酌情
獲發放花紅。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於年內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主板上市規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合規情況

於回顧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主板上市規則附錄 14之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之守則條文，惟下述偏離除外：

守則條文第13.5(2)條

本公司已遞交於報告期內及結束後委任之新任董事（顏亮先生除外）之聲明及承諾
表格。

有關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生效之非香港公司之董事委任及辭任之董事變更通
知，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呈交公司註冊處存檔。

有關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日生效之董事委任及辭任之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之登
記，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呈交開曼群島註冊處處長存檔。

由於報告期間內近期本公司有多項人事變動，以致無意中錯過遞交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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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分別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曾志漢先生（審核委
員會主席）、徐榮先生及王琪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及核數師審閱
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實務，並已討論審核、內部監控及財務報表事宜，包括
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刊登業績公告及寄發年報

年 度 業 績 公 告 刊 載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XHNmedia.com)。載有主板上市規則規定之一切資料之二零一三年╱一四年
年報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於適當時候刊載於上述網站。

代表董事會
新華通訊頻媒控股有限公司
俱孟軍 勞國康
聯席主席 聯席主席

香港，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即俱孟軍先生、勞國康博士、俞光
先生、季為先生、常勇先生及顏亮先生；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徐榮先生、
唐斌峰先生、王琪先生及曾志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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